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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规范根据水利部水电规划设计局水规局字［１９９７］号文和ＳＬ０１－１９９７《水

利水电技术标准编写规定》，在原水利电力部１９８５年发布试行的ＳＤ１３４—８４《水

工隧洞设计规范》（试行）基础上进行修编。 

本规范共１１章和４个附录，其主要内容包括：水工隧洞设计的总原则，设计所需的基

本资料，与隧洞布置、断面、支护、衬砌、水力计算、灌浆、防渗、排水、安全监测、运行、

维修有关的设计原则和规定，以及不良地质洞段设计和土洞设计。 

对ＳＤ１３４－８４进行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水工隧洞的级别与洪水标准； 

———围岩及土质分类的依据； 

———高地应力区水工隧洞进行地应力测验的要求； 

———水工隧洞遇有较大地质构造、不良地质洞段等不同地质问题时的布置原则； 

———对最小厚度覆盖抵抗水力劈裂和保持围岩渗透稳定的要求，引入地应力准则和挪

威准则； 

———去掉了有关进水口设计的部分内容；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衬砌结构不作为有严格防渗要求的抗裂结构； 

———按围岩自稳定能力确定支护形式的设计原则； 

———衬砌结构与围岩联合承受内水压力的设计原则； 

———按照对衬砌结构的抗渗要求确定衬砌结构进行抗裂、限裂、不限裂设计的结构设

计原则，以及确定防渗要求的原则； 

———考虑结构的抗渗要求、围岩承担内水压力的能力、围岩分类及最小覆盖厚度等因

素，确定衬砌型式的原则； 

———有关选择衬砌结构静力计算方法的某些内容，并推荐了有限元计算的力学模型； 

———锚喷结构设计的部分参数； 

———部分附录。 

对ＳＤ１３４－８４相比增加的内容如下： 

———本规范适用于土洞设计； 

———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的要求； 



———洞内和出口消能的条款； 

———隧洞充、放水的规定； 

———施工和安全监测中反馈设计的要求； 

———土洞、预应力混凝土灌浆设计的要求。 

具体增加如下章节： 

“７不良地质洞段设计” 

“８土洞设计” 

“６．４预应力混凝土衬砌” 

“６．６埋藏式高压钢筋混凝土岔管设计” 

“６．８封堵体设计” 

“附录Ｃ灌浆式预应力衬砌的结构计算” 

本规范的强制性条款有：２．０．５、３．２．９第１款、３．３．３、４．１．２、

４．１．３、５．２．１、６．５．１、６．６．２、６．６．６、６．７．４、６．８．５、

８．２．３、９．１．１、９．１．９共１４条款，用黑体字表示。 

 

本规范解释单位：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 

本规范主编单位：水利部东北勘测设计研究院 

本规范主要起草人：林玉枢 刘世煌 金正浩 孙荣博 

仝壮信 宋守平 顾一新 郑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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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总则 

 
１．０．１  为统一水工隧洞设计标准，保证设计质量，做到因地制宜、安全适用、技术先

进、经济合理，特制定本规范。 

１．０．２  水工隧洞是以输水为目的，在岩、土体中通过开挖形成的隧洞，不包括埋管和

回填管。 

本规范适用于水利水电工程１、２、３级水工隧洞设计，但不适用于岩、土体中有钢板

衬砌的水工隧洞设计。 

１．０．３  水工隧洞的级别按现行ＧＢ５０２０１－１９９４《防洪标准》和ＳＬ２５２

－２０００《水利水电枢纽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的规定执行，对于下列情况，经论证

可予提高或降低： 

１  地质条件特别复杂、水头和流速特别高以及失事后将会造成严重损失的隧洞，可提

高一级（最高不高于１级隧洞）； 

２  低水头低流速失事后不致造成严重损失的隧洞，可降低一级。 

１．０．４  水工隧洞设计应满足工程总体规划和环境及水土保持要求。 

１．０．５  凡本规范未包括的问题，或由于新技术的发展某些条文不尽适宜时，设计单位

应通过充分论证，提出专题报告，报设计审批单位批准执行。 

１．０．６  水工隧洞的设计除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２  基本资料 
２．０．１  水工隧洞设计应根据隧洞用途和不同设计阶段的要求，搜集下列基本资料： 

１  流域规划、工程任务、枢纽布置、水库（河道）特征水位、隧洞引用流量、隧洞泄

洪或导流标准、水库调度运行方式、河道取（用）水原则等； 

２  区域地质资料，地震基本烈度，隧洞进、出口及沿线的地形、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

资料； 

３  有关的水文、气象资料及水文设计成果，建筑材料及施工组织设计成果，机电设备

以及调压（减泄压）设施、压力钢管、闸门（阀）设置等； 

４  隧洞区的环保要求。 

２．０．２水工隧洞的进、出口及隧洞沿线的地质勘察工作，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的复杂

程度，枢纽及水工隧洞级别，不同的设计阶段，按照有关规范执行。 

对１、２级水工隧洞和洞线区有不良地质问题的水工隧洞，应根据各设计阶段的不同要

求，在现场选择有代表性的地段进行有关的试验、测试工作。设计人员应根据设计需要及有

关标准会同地质人员共同提出试验、测试要求。 

２．０．３  水工隧洞开工前，设计人员应掌握隧洞地区下列基本地质情况： 

１  进、出口及沿线的岩层分界、产状、岩性和主要地质构造，围岩的分类及主要物理、

力学参数； 

２  进、出口及沿线的水文地质情况； 

３  进、出口成洞条件及洞脸边坡的稳定性； 

４  对不良工程地质问题的预测。 

２．０．４  开挖后，设计人员应及时掌握隧洞各部位的实际地质情况，及时校核、补充或

修改设计。对可能危及施工和运行安全的不良地质问题应进行专门研究。 

２．０．５  水工隧洞的围岩分类，岩洞应按ＧＢ５０２８７－１９９９《水利水电工程地

质勘察规范》的规定执行，土洞应按ＳＬ２３７－１９９９《土工试验规程》的规定执行。 

２．０．６  对高地应力区１、２级水工隧洞的重要洞段，设计人员应在初设阶段掌握地应

力测验成果，并做出评价。施工阶段应根据地应力的现场复核成果，对设计进行校核、补充

或修改。 

 

 



３  隧洞布置 

 
３．１洞线选择 

 

３．１．１  水工隧洞的线路应根据隧洞的用途，综合考虑地形、地质、水力学、施工、运

行、沿线建筑物、枢纽总布置及对周围环境的影响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比较选定。 

３．１．２  在满足枢纽总布置要求的条件下，洞线应选在线路短、沿线地质构造简单、岩

体完整稳定、上覆岩层厚度适中、水文地质条件有利及施工方便的地区。 

３．１．３  洞线布置宜避免相邻建筑物的不利影响。当水工隧洞与其他建筑物交叉、穿越

或跨越时，应符合本规范３．１．９的规定。 

３．１．４  洞线布置应根据隧洞区岩层及主要地质构造的分布特性，满足下列要求： 

１  洞线与岩层、构造断裂面及主要软弱带走向宜有较大的交角。对整体块状结构岩体

及厚层并胶结紧密、岩石坚硬完整的岩体，交角不宜小于３０°；对薄层岩体，特别是层间

结合疏松的陡倾角薄岩层，交角不宜小于４５°； 

２  隧洞所通过地段有较大地质构造（断层及其影响带、裂隙卸荷带、软弱构造、不整

合带）时，洞线布置应根据不利构造及其组合对隧洞围岩稳定的影响程度，并考虑施工、运

行、工期、投资等各种因素，通过可行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后决定； 

３  选择洞线时应对不同洞段可能出现的局部不稳定岩体进行分析、预测，采取适宜的

工程措施，保证所选洞线顺利实施。 

３．１．５  隧洞沿线遇有断裂构造、不利构造面、软弱带、蚀变带、膨胀岩等时，应充分

考虑地下水活动的影响，注意围岩的稳定条件。洞线宜避开可能造成地表水强补给的冲沟。 

３．１．６  在高地应力区，水工隧洞的轴线方向宜与最大水平地应力方向有较小交角。 

３．１．７  水工隧洞垂直和侧向最小覆盖厚度，应根据地质条件、隧洞断面形状及尺寸、

施工成洞条件、内水压力、支护（衬砌）型式、围岩渗透特性等因素，按下列要求综合分析

决定。 

１  隧洞（有压、无压）进、出口和无压隧洞洞身，在采取了合理的施工方法和工程措

施可保证施工期及运行期安全时，对垂直及侧向最小覆盖厚度不作具体规定； 

２  有压隧洞洞身的垂直和侧向覆盖厚度（不包括覆盖层），当围岩较完整无不利结构

面，采用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衬砌时，可按不小于０．４倍内水压力水头控制；无衬砌或采



用锚喷衬砌时，可按不小于１．０倍内水压力水头控制。 

有山谷、边坡影响时，可采用有限元分析或按式（３．１．７）判断： 

γｒＤｃｏｓα＞ＫγωＨ                          （３．１．７） 

式中γω———水的重度，ｋＮ/ｍ３； 

γｒ———岩体重度，ｋＮ/ｍ３； 

Ｄ———最小覆盖厚度，ｍ； 

Ｈ———最大内水压力水头，ｍ； 

Ｋ———经验系数，Ｋ＝１．１； 

α———坡面倾角，α＞４５°时取４５°。 

３  有压隧洞洞身的垂直及侧向最小覆盖厚度应保证围岩不产生渗透失稳和水力劈裂。

对高水头有压隧洞洞身，在初步设计和技施设计阶段宜通过工程类比和有限元分析，复核垂

直及侧向最小覆盖厚度，满足不发生渗透失稳和水力劈裂的要求。 

３．１．８  相邻两隧洞间的岩体厚度，应根据布置需要、地质条件、围岩承受的内水压力、

围岩的应力和变形、隧洞横断面尺寸和形状、施工方法和运行情况（如一洞有水邻洞无水）

等因素综合分析决定。岩体厚度不宜小于２．０倍开挖洞径（或洞宽）。岩体较好时，经分

析岩体厚度可适当减小，但不应小于１．０倍开挖洞径（或洞宽）。应保证运行期围岩不发

生渗透失稳和水力劈裂。 

３．１．９  经论证必须穿过坝基、坝肩或其他建筑物基础的水工隧洞，与建筑物基础之间

的围岩应有足够的厚度，满足建筑物基础和隧洞对应力、应变、稳定和渗透的要求。不能满

足要求时，应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保证施工运行安全。 

３．１．１０  洞线遇有沟谷时，应根据地形、地质、水文及施工条件进行绕沟或跨沟方案

的技术经济比较。当采用跨沟方案时，应合理选择跨沟位置。对跨沟建筑物基础、隧洞的连

接部位及洞脸边坡，应加强工程措施。 

３．１．１１  沿河傍山地段的土洞，洞线应向山里侧内移，避免产生偏压，防止水流冲刷

山体影响洞身稳定。 

３．１．１２  洞线在平面上宜布置为直线。如需要设置弯段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对于流速小于２０ｍ?ｓ的无压隧洞，弯曲半径不宜小于５．０倍洞径（或洞宽），

转角不宜大于６０°。对于流速小于２０ｍ/ｓ的有压隧洞，可适当降低要求，但弯曲半径

不应小于３．０倍洞径（或洞宽），转角不宜大于６０°。 

２  高流速无压隧洞不应设置曲线段。高流速有压隧洞设置曲线段时，其弯曲半径和转



角宜通过试验确定。 

３  应在弯段的首尾设置直线段，其长度不宜小于５．０倍洞径（或洞宽）。 

３．１．１３  洞身段设置竖向曲线时，对高流速隧洞（有压或无压），其型式和竖向曲线

半径应通过试验确定。低流速无压隧洞的竖向曲线半径不宜小于５．０倍的洞径（或洞宽）

低流速有压隧洞可适当降低要求。 

３．１．１４  水工隧洞设置平面或竖向曲线时，其弯曲半径尚应考虑施工方法和大型施工

设备的要求。 

３．１．１５  洞身段的纵坡应根据运用要求、上下游衔接、沿线建筑物的底部高程以及施

工和检修条件等综合分析决定。 

水工隧洞纵坡应满足不淤流速的要求，沿程纵坡不宜变化过多，不宜设置平坡和反坡。

长输水隧洞（灌溉隧洞和供水隧洞）的纵坡应考虑沿程分水（取水）设施的布置要求。 

３．１．１６  布置在多泥沙河流上的排沙隧洞，其平面和竖向的转弯曲线、转弯角度、纵

坡坡度均应通过水工模型试验确定。 

３．１．１７  长隧洞需设置施工支洞时，支洞的数目及长度应根据隧洞沿线地形地质条件、

施工方法、对外交通情况，并有利于均衡各段隧洞的工程量及工期的要求分析决定。地质条

件较差时，应研究施工支洞对主洞的影响。 

３．１．１８  布置水工隧洞时应考虑临时占地、永久占地、植被破坏和恢复、施工污染、

运行期地下水位变化等对环境的影响和水土保持的要求。宜使原自然环境较少破坏，较易恢

复，环境投资最小。 

 

３．２  进、出口布置 

 

３．２．１  进、出口布置，应根据枢纽总体布置要求，地形地质条件，使水流顺畅，进流

均匀，出流平稳，满足使用功能和运行安全的要求，并应考虑闸门、拦污清淤设备的设置及

对外交通。 

３．２．２  进、出口宜选在地质构造简单、岩体完整、风化覆盖层较浅的地区，避开不良

地质构造和容易发生崩塌、冲沟、危崖、滑坡的地区。 

３．２．３  进、出口布置应充分考虑水工隧洞的布置。在地形地质条件较复杂地区，应通

过技术经济论证，选择最佳布置方案。 

３．２．４  进、出口洞脸和两侧边坡宜避免高边坡开挖。无法避免时，应分析开挖后的稳



定性，采取相应的加固措施。 

３．２．５  进、出口应有必要的清坡范围，并采取适当的工程措施，防止覆盖层、坡积物、

松动岩块等在风力、地面径流、水位变化等自然因素作用下滚落，影响其正常运行。 

３．２．６  土洞洞口应选在山坡稳定、土质条件较好处，不宜布置在卸荷带上。土洞洞口

的设计边坡，应视土质和开挖高度通过边坡稳定分析确定。 

３．２．７  土洞洞口与渡槽、岩洞等建筑物连接处应设永久缝。在寒冷地区，应结合防冻

要求加深洞口基础埋深，基底标高应符合ＳＬ２１１－１９９８《水工建筑物抗冻设计规范》

的规定。 

３．２．８  有压泄水隧洞的出口洞段体形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若隧洞沿程体形无急剧变化，出口段断面面积宜收缩为洞身断面的８５％～９０

％。若沿程体形变化较大，洞内水流条件差，宜收缩为洞身断面的８０％～８５％。收缩方

式宜采用洞顶压坡的形式，对重要的隧洞工程宜进行水工模型试验验证； 

２  出口洞段的底坡宜平缓，侧向扩散宜平顺，应与下游水流良好衔接。采用突扩或底

部跌落的出口时，应经过水工模型试验验证。当出口邻近主河道（主流）时，宜采用适当的

出流导向措施，防止与主流对冲。 

３．２．９  泄水隧洞的出口，应根据地形地质和水力学条件，运行方式，下游水深和变幅，

下游河床的抗冲能力，水流衔接、消能防冲要求以及对相邻建筑物的影响，通过技术经济比

较选择适宜的消能防冲措施。消能防冲措施应遵守下列规定： 

１  消能防冲建筑物的洪水标准按ＳＬ２５２－２０００执行。 

２  消能防冲建筑物的布置、结构型式、水力学计算及消能防冲要求应符合ＳＬ２５３

－２０００《溢洪道设计规范》的规定。防空蚀设计应符合本规范５．２的规定。 

３  泄洪洞出口宜采用挑流或底流消能，当条件允许时也可采用其他消能方式。采用挑

流消能时，应注意减少泄水产生的雾化、泥化、溅水对其他建筑物的影响。 

３．２．１０  布置泄水隧洞时，应根据可能出现的泄洪运行工况，充分研究泄水隧洞出口

的位置、水流流态、冲淤范围和对相邻建筑物的影响，并宜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和水工模型试

验验证确定合理方案。 

３．２．１１  对有压隧洞排水补气、充水排气和无压隧洞水面线以上的通气以及其他需要

通气的洞段，应估算通气面积，并留有余地。通气面积计算方法应按ＳＬ７４－１９９５《水

利水电工程钢闸门设计规范》规定执行。 

３．２．１２  进水口布置和设计除应符合本规范外，尚应符合行业标准ＳＤ３０３－８８



《水电站进水口设计规范》的规定。 

 

３．３  多用途隧洞的布置 

 

３．３．１  选择隧洞布置方案时，应根据隧洞的用途、使用和施工条件，在保证隧洞可靠

运行的前提下，研究临时与永久相结合以及一洞多用的合理性。 

３．３．２  临时与永久相结合的隧洞，应对洞线、纵坡、支护及衬砌型式、进出口高程及

位置、运行及检修条件等进行综合比较论证。 

３．３．３  泄洪与发电共用一条主洞布置时，必须保证各自的运行要求和较好的水力条件，

安全宣泄规定的泄洪流量，保证发电隧洞的压力状态及发电时的最小水头，并采取适当的措

施，防止机组振动和分岔附近空蚀破坏。泄洪洞宜布置在主洞上，发电洞宜布置在支洞上。 

３．３．４  主、支洞的分岔角宜在３０°～６０°范围内选取，在满足布置和结构要求的

条件下，应采用较小的分岔角度。 

３．３．５  泄洪、发电共用一条主洞时，分岔型式宜根据水头、流量以及分流比确定，必

要时应进行水工模型试验验证。分岔后发电洞的长度不宜小于１０倍洞径或洞宽（若泄洪时

不发电或发电引水系统有稳压设施，则长度可适当减小）。泄洪洞出口断面面积，如主洞泄

洪，不宜大于８５％的泄洪洞洞身断面面积；如支洞泄洪，不宜大于７０％的支洞洞身断面

面积。当发电洞设置调压（减压）设施时，其分岔位置、型式、分流比等，都应经过整体水

工模型试验验证。 

３．３．６  永久泄洪洞与导流洞结合时，除采用常规的外部消能外，可结合工程条件进行

内部消能（如孔板消能、漩涡消能）或内、外结合消能的方案比选。采用内部消能或内、外

结合消能时，必须经过试验验证。 

 

 

 

 

 

 

 

 



４  隧洞压力状态及洞型尺寸 
 

４．１  压力状态选择 

 

４．１．１  发电引水隧洞宜采用有压隧洞。当上游水位变化不大、引用流量比较稳定时，

可采用无压隧洞。发电尾水隧洞宜采用无压隧洞。在下游水位变化大，或者机组安装高程较

低时，可采用有压隧洞。采用有压尾水隧洞时，应研究是否需要设置尾水调压室。与调压室

连接的有压尾水隧洞，应满足调压室涌浪和稳定运行的要求。 

４．１．２  有压隧洞严禁出现明满流交替运行的运行方式，在最不利运行条件下，洞顶以

上应有不小于２．０ｍ的压力水头。 

４．１．３  高流速的泄水隧洞，严禁采用明满流交替运行方式。低流速泄水隧洞，正常情

况下按明流方式运行者，可在校核洪水位时出现明满流交替的运行方式。无压隧洞出口段允

许在汛期有短时间的明满流交替运行方式。 

４．１．４  导流隧洞经论证在设计过流条件下水流流态不致造成洞身破坏时，可采用明满

流交替的运行方式。 

４．１．５  土洞宜采用无压隧洞。采用有压隧洞时，应根据土体抗力、内水压力、土体的

渗流变形等情况，选定适宜的衬砌型式。 

 

４．２横断面形状 

 

４．２．１  隧洞的横断面形状应根据隧洞的用途，水力学、工程地质与水文地质、衬砌工

作条件以及地应力情况、施工方法等因素，通过技术经济分析确定。 

４．２．２  有压隧洞宜采用圆形断面。在围岩稳定性较好，内、外水压力不大时，可采用

便于施工的其他断面形状。 

无压隧洞地质条件较好时宜采用圆拱直墙式断面，圆拱中心角为９０°～１８０°。当

需要加大拱端推力时，也可选用小于９０°的中心角。断面的高宽比应根据水力学条件、地

质条件选用，宜为１．０～１．５，洞内水位变化较大时宜采用大的比值。无压隧洞地质条

件较差时，可选用圆形或马蹄形断面。 

４．２．３  高地应力区采用非圆形断面时，断面的高宽比应与地应力条件相适应，若水平



地应力大于垂直地应力时，宜采用高度较小而宽度较大的断面；若垂直地应力大于水平地应

力时，宜采用高度较大而宽度较小的断面。 

４．２．４  对发电与泄洪、导流与发电或导流与泄洪等共用的多用途隧洞，断面形状应经

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必要时宜通过水工模型试验验证。 

４．２．５  较长隧洞可采用多种断面形状和衬砌型式，但不宜过多过密。不同断面或衬砌

型式之间应设置过渡段，过渡段的边界应采用平缓曲线，并便于施工。有压隧洞过渡段的圆

锥角宜采用６°～１０°，对承受双向水流的过渡段应取小值。过渡段的长度不应小于１．５

倍洞径（或洞宽）。高流速无压隧洞过渡段的体形应通过试验选定。 

 

４．３  横断面尺寸 

 

４．３．１  水电站、抽水蓄能电站或泵站输水隧洞（引水及尾水洞）的横断面尺寸，应进

行经济断面论证。 

４．３．２  灌溉隧洞的横断面尺寸，应根据隧洞的进、出口高程和加大流量确定。 

４．３．３  泄洪隧洞的横断面尺寸，应在各种可能运行条件下均能满足规定的过流能力要

求。并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４．３．４  导流隧洞的横断面尺寸，应根据导流流量的要求，结合进口高程、围堰的高度、

出口水流衔接以及过木、通航、过冰、施工要求等，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４．３．５  多用途隧洞的横断面尺寸，除应满足各自的运行要求外，共用部分应通过技术

经济比较确定。 

４．３．６  横断面的最小尺寸除应满足运行要求外，还应符合施工要求。圆形断面的内径

不宜小于１．８ｍ；非圆形断面的高度不宜小于１．８ｍ，宽度不宜小于１．５ｍ。采用掘

进机、架钻台车、钢模台车等较大型设备施工时，断面尺寸应通过技术经济分析确定。 

４．３．７  在低流速无压隧洞中，若通气条件良好，在恒定流情况下，洞内水面线以上的

空间不宜小于隧洞断面面积的１５％，且高度不应小于４００ｍｍ；在非恒定流条件下，若

计算中已考虑了涌波时，上述数值允许适当减小。对较长的隧洞和不衬砌或锚喷衬砌的隧洞， 

上述数值可适当增加。 

有过木或通航要求的隧洞，弯曲半径和转角，过水断面尺寸和水面线以上的空间应符合

有关标准的规定。 

４．３．８ 高流速无压隧洞的横断面尺寸宜通过试验确定，并宜考虑掺气的影响。在掺气



水面线以上的空间，宜为断面面积的１５％～２５％。当采用圆拱直墙形断面

时，水面线不宜超过直墙范围。当水流有冲击波时，应将冲击波波峰限制在直

墙范围内。 

 

 

 

 

 

 

 

 

 

 

 

 

 

 

 

 

 

 

 

 

 

 

 

 

 

 

 



５  隧洞水力计算 
 

５．１计算原则 

 

５．１．１  水工隧洞水力计算应根据隧洞用途和不同设计阶段在下列项目中选择： 

１  过流能力； 

２  上、下游水流衔接； 

３  水头损失； 

４  压坡线； 

５  水面线； 

６  掺气、充放水方式及其他水力现象。 

５．１．２  水工隧洞的沿程水头损失和局部水头损失应分别进行计算，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沿程水头损失计算中的粗糙系数ｎ值，应根据衬砌型式和施工方法及运行后可能的

变化，参照已有工程综合分析选用。 

２  局部水头损失计算中采用的局部阻力系数，可参照水力学资料分析决定，必要时可

通过试验确定。 

３  无压隧洞洞身的过流能力，对长洞按均匀流计算；对短洞可按非均匀流计算。 

５．１．３  水工隧洞的过流能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有压隧洞按管流计算。 

２  无压隧洞，对开敞式进口按堰流情况计算；对深式进口按管流计算。 

５．１．４  计算无压隧洞的水面线，首先应判别水面线的类型，在选定控制断面后，可按

分段求和法或其他方法计算。 

５．１．５  对高流速、大流量、水流条件复杂的水工隧洞，应进行整体或局部水工模型试

验，验证水力计算和建筑物布置的合理性。 

 

５．２  高流速的防空蚀设计 

 

５．２．１  高流速的水工隧洞，应根据试验选定各部位的体形，并使选定体形最低压力点

（或可疑点）的“初生空化数”小于该处的“水流空化数”，否则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空



蚀可能性的判别方法参见附录Ａ。 

５．２．２  高流速的水工隧洞应特别重视下列容易发生空蚀的部位： 

１  有压隧洞的进口、闸门槽、过渡段、分岔段、弯曲段、出口及水流边壁突变的部位。 

２  无压洞的陡坡泄流曲线段、反弧段、扩散或收缩段、闸墩、门槽及其出口段等部位。 

３  出口消能部位。 

５．２．３  对易于发生空蚀的部位，可采用下列防空蚀措施： 

１  选择合适的体形。 

２  控制水流边壁表面的局部不平整度，其标准可按附录Ａ采用。 

３  向水流中掺气。掺气设施的型式、尺寸和位置，可通过局部模型试验或参照已建工

程的原型观测资料决定。 

４  采用抗蚀材料。 

５  选用合理的运行方式。 

５．２．４  对多泥沙河流泄水建筑物的过水部位，应选用抗磨损能力较强的材料。 

 

 

 

 

 

 

 

 

 

 

 

 

 

 

 

 

 



６  隧洞支护与衬砌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隧洞支护应保持围岩稳定或提供必要的稳定时间。 

６．１．２隧洞衬砌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保持围岩稳定； 

２  满足运行所要求的水力学条件； 

３  满足防渗要求； 

４  防止水流冲刷以及温度、湿度、大气等因素对围岩的破坏作用； 

５  满足环境保护要求。 

６．１．３  隧洞支护和衬砌设计应充分发挥围岩的自承和承载能力，支护结构宜按围岩自

承能力确定，衬砌结构宜按围岩与衬砌联合承受作用设计。 

６．１．４  支护型式应根据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断面大小、施工方法等，通过分析计算

或工程类比决定。 

６．１．５  隧洞衬砌型式应综合考虑断面形状和尺寸、运行条件及内水压力、围岩条件（覆

盖厚度、围岩分类、承担内水压力能力、地下水分布及连通情况、地质构造及影响程度）、

防渗要求、支护效果、施工方法等因素，经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６．１．６  隧洞的衬砌型式包括锚喷衬砌，混凝土衬砌，钢筋混凝土衬砌和预应力混凝土

衬砌（机械式或灌浆式）。 

６．１．７  根据防渗要求，隧洞衬砌结构设计原则可分为抗裂设计、限制裂缝开展宽度设

计和不限制裂缝开展宽度设计。按不同防渗要求，衬砌结构的设计原则见表６．１．７。 

 



６．１．８  隧洞衬砌结构的防渗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围岩抗渗能力差，内水外渗造成的危害（围岩、边坡、相邻建筑物的渗透失稳或环

境破坏），处理费用大或很难处理时，应提出严格的防渗要求； 

２  围岩具有抗渗能力，内水外渗可能造成不良地质段的局部失稳，经处理不会造成危

害者，宜提出一般防渗要求； 

３  围岩具有较好的抗渗性，内水外渗不存在渗透失稳和环境破坏问题，可不提出防渗

要求。 

６．１．９围岩承担内水压力能力的判别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围岩中初始地应力的最小主应力大于隧洞设计的最大内水压力； 

２  缺乏实测资料时，可按３．１．７的规定以及工程类比，进行综合分析判别。 

６．１．１０  根据隧洞衬砌结构的不同设计原则，考虑隧洞的压力状态、围岩最小覆盖厚

度、围岩分类、围岩承担内水压力的能力等四项因素，进行岩洞衬砌型式选择时，可按

表．１．１０并通过工程类比研究确定。土洞衬砌型式的选择见本规范８。 

 



 

６．１．１１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衬砌应控制裂缝及裂缝开展宽度。 

对超过最大裂缝允许值而引起严重渗漏的裂缝应加以处理。裂缝及其防止措施可参见附

录Ｄ。 

 

６．２  荷载和荷载组合 

 

６．２．１  作用在衬砌上的荷载，按其作用状况分为基本荷载和特殊荷载两类，两类荷载

定义及其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基本荷载：长期或经常作用在衬砌上的荷载。基本荷载包括衬砌自重、围岩压力、

预应力、设计条件下的内水压力（包括动水压力）以及稳定渗流情况下的地下水压力等； 

２  特殊荷载：出现机遇较少的不经常作用在衬砌上的荷载。特殊荷载包括地震作用、

校核水位时的内水压力（包括动水压力）和相应的地下水压力、施工荷载、灌浆压力以及温

度作用等。 

６．２．２  计算荷载应根据基本荷载和特殊荷载同时存在的可能性，分别组合为基本荷载

组合和特殊荷载组合两类。在衬砌结构计算中应采用各自的最不利组合情况。 

６．２．３  隧洞的内水压力应根据隧洞进、出口特征水位，结合隧洞各种运行工况，按可

能出现的最大内水压力（包括动水压力）确定。对基本组合的内水压力值，特征水位取设计



洪水位及其组合；对特殊组合的内水压力值，特征水位取校核洪水位及其组合。 

６．２．４  围岩作用在衬砌上的荷载，应根据围岩条件、横断面形状和尺寸、施工方法以

及支护效果确定。围岩压力的计取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自稳条件好，开挖后变形很快稳定的围岩，可不计围岩压力。 

２  薄层状及碎裂散体结构的围岩，作用在衬砌上的围岩压力可按式（６．２．４－１）、

式（６．２．４－２）计算： 

垂直方向ｑｖ＝（０．２～０．３）γｒＢ             （６．２．４－１） 

水平方向ｑｈ＝（０．０５～０．１０）γｒＨ         （６．２．４－２） 

式中ｑｖ———垂直均布围岩压力，ｋＮ?ｍ２； 

ｑｈ———水平均布围岩压力，ｋＮ/ｍ２
； 

γｒ———岩体重度，ｋＮ/ｍ３
； 

Ｂ———隧洞开挖宽度，ｍ； 

Ｈ———隧洞开挖高度，ｍ。 

３  不能形成稳定拱的浅埋隧洞，宜按洞室顶拱的上覆岩体重力作用计算围岩压力，再

根据施工所采取的支护措施予以修正。 

４  块状、中厚层至厚层状结构的围岩，可根据围岩中不稳定块体的作用力来确定围岩

压力。 

５  采取了支护或加固措施的围岩，根据其稳定状况，可不计或少计围岩压力。 

６  采用掘进机开挖的围岩，可适当少计围岩压力。 

７  具有流变或膨胀等特殊性质的围岩，可能对衬砌结构产生变形压力时，应对这种作

用进行专门研究，并宜采取措施减小其对衬砌的不利作用。 

８  地应力在衬砌上产生的作用应进行专门研究。 

６．２．５  作用在混凝土、钢筋混凝土和预应力混凝土衬砌结构上的外水压力，可按式

（６．２．５）估算： 

Ｐｅ＝βｅγｗＨｅ           （６．２．５） 

式中Ｐｅ———作用在衬砌结构外表面的地下水压力，ｋＮ/ｍ２
； 

βｅ———外水压力折减系数，可按表６．２．５确定； 

γｗ———水的重度，ｋＮ?ｍ３，一般采用９．８１ｋＮ/ｍ３
； 

Ｈｅ———地下水位线至隧洞中心的作用水头，ｍ，内水外渗时取内水压力。 

 



表６．２．５外水压力折减系数βｅ值 

 

注：当有内水组合时，βｅ应取较小值，无内水组合时，βｅ应取较大值。 

对设有排水设施的水工隧洞，可根据排水效果和排水设施的可靠性，对作用在衬砌结构

上的外水压力作适当折减，其折减值可通过工程类比或渗流计算分析确定。 

对工程地质、水文地质条件复杂及外水压力较大的隧洞，应进行专门研究。 

６．２．６  温度变化、混凝土干缩和膨胀所产生的应力及非预应力灌浆等对衬砌的不利影

响，应通过施工措施及构造措施解决。对于高地温地区产生的温度应力应进行专门研究。 

６．２．７  设计烈度为９度的水工隧洞，设计烈度为８度的一级水工隧洞，均应验算建筑

物（进、出口及洞身）和围岩的抗震强度和稳定性；设计烈度大于７度（包括７度）的水工

隧洞，当进、出口部位岩体破碎和节理裂隙发育时，应验算进、出口部位岩体的抗震稳定性。 

抗震强度和稳定性验算应按ＳＬ２０３－１９９７《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规定执行。 

 

６．３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衬砌 

 

６．３．１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衬砌厚度（不包括围岩超挖部分），应根据强度、抗渗和

构造要求等，结合施工方法分析确定。 



单层钢筋混凝土衬砌厚度不宜小于２５０ｍｍ，双层钢筋混凝土衬砌厚度不宜小于３０

０ｍｍ。 

６．３．２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衬砌，应根据需要提出混凝土的强度、抗渗、抗冻、抗磨

和抗侵蚀等要求，其强度标号不应低于Ｒ１５０，采用２８ｄ龄期，经论证可采用后期强度。

对平整围岩表面设置的混凝土衬砌，可不提抗渗要求。 

６．３．３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衬砌的强度计算仍按ＳＤＪ２０－７８《水工钢筋混凝土

结构设计规范（试行）》的规定执行。 

受内水压力控制的圆形有压隧洞混凝土衬砌，混凝土的抗拉安全系数按表６．３．３确

定。 

 

６．３．４  隧洞衬砌结构计算可根据衬砌结构特点、荷载作用形式、围岩条件和施工方法

及各设计阶段的要求等，选取合适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模型，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将围岩作为承载结构的隧洞可采用有限元法进行围岩和衬砌的分析计算。计算时应

根据围岩特性选取适宜的力学模型，并应模拟围岩中的主要构造。 

１）硬质岩或高地应力区隧洞可采用弹性力学模型； 

２）较软岩宜采用弹塑性力学模型； 

３）软岩及有流变性的围岩宜采用粘弹塑性力学模型； 

４）重要工程、大型隧洞和洞室交叉部位宜模拟隧洞的形成过程和承受作用过程； 

５）对围岩变形稳定后施工的衬砌，在进行围岩二次应力（场）分析时不应考虑衬砌结

构的作用； 

６）高压隧洞或有高地下水作用的隧洞，可通过渗流场分析进行应力耦合计算。 

２  以内水压力为主要荷载，围岩为Ⅰ、Ⅱ类的圆形有压隧洞，可采用弹性力学解析方

法计算，参见附录Ｂ。 

３  对于Ⅳ、Ⅴ类围岩中的洞段可采用结构力学方法计算。 

４  无压洞可采用结构力学方法计算。 

６．３．５  衬砌按结构力学方法计算时，围岩抗力的大小和分布，可根据实测变形数据、



工程类比或理论公式分析确定。 

６．３．６  装配式混凝土衬砌的结构计算，应考虑预制块间的拼装缝型式和连接型式。在

软弱、稳定性差的围岩中不宜采用无螺栓的连接型式。 

６．３．７  当隧洞衬砌承受明显的不对称荷载时，宜根据产生偏压的地质、地形等条件进

行专门研究。 

 

６．４  预应力混凝土衬砌 

 

６．４．１  水工隧洞预应力混凝土衬砌型式，宜根据具体地质条件和运行要求选择。机械

式预应力混凝土衬砌可用于各种围岩条件，高压灌浆式预应力混凝土衬砌适用于岩性较坚硬

或经过处理能承受预应力灌浆压力的围岩。 

６．４．２  预应力衬砌应采用圆形断面，衬砌结构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在内水压力、预应力与其他荷载组合作用下，衬砌中的拉应力小于混凝土的允许拉

应力； 

２  无内水压力作用时，在预应力与其他荷载组合作用下，衬砌中的压应力小于混凝土

的允许压应力。 

６．４．３  预应力衬砌的混凝土强度标号，机械式衬砌应不低于Ｒ３００，灌浆式衬砌应

不低于Ｒ２５０。 

预应力衬砌结构的强度安全系数和抗裂安全系数，机械式衬砌应按ＳＤＪ２０－７８中

附录一的规定取值；对灌浆式衬砌应按ＳＤＪ２０－７８中第二节及本规范６．３．３的规

定取值。 

６．４．４  机械式后张预应力衬砌，锚索宜布置在衬砌中心线外缘，应采取措施减小锚索

与孔道间的摩阻系数。 

６．４．５  机械式后张预应力衬砌的钢索应力损失计算可按ＳＬＴ１９１－１９９６《水

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进行。 

６．４．６  预应力灌浆的压力及预应力损失应通过现场试验确定。灌浆式预应力衬砌结构

计算可参照附录Ｃ进行。 

６．４．７  预应力衬砌隧洞宜采用光面爆破。当开挖断面有较大超挖时，宜先进行回填修

复。 

６．４．８  对于灌浆式预应力衬砌，当围岩裂隙较多时，应在预应力灌浆前先对围岩进行



固结灌浆。 

６．４．９  对于机械式预应力衬砌，当地质条件较差时，应采取加强支护措施减少预应力

衬砌上的围岩压力。 

 

６．５  不衬砌与锚喷衬砌隧洞 

 

６．５．１  不衬砌长隧洞的开挖，宜采用掘进机。若用钻爆法施工，必须采用光面爆破（或

预裂爆破）的方法，且宜逆水流方向开挖。爆破质量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８６－２００１《锚

杆喷射混凝土支护技术规范》的规定。 

６．５．２  不衬砌和锚喷衬砌隧洞的底部应用现浇混凝土找平，厚度不宜小于１００ｍｍ。 

６．５．３  不衬砌和锚喷衬砌隧洞水电站的输水隧洞应设置集渣坑，其位置、深度和数目，

根据洞段的长度、地质条件和水力学条件以及清理方式研究决定。 

６．５．４  不衬砌隧洞应根据地质条件分析围岩的稳定性。对重要洞段宜采用有限元方法，

并辅以工程类比法分析判断。 

６．５．５  锚喷衬砌隧洞，可根据围岩条件、隧洞运行要求、锚喷衬砌的作用和要求，选

择下列类型的衬砌： 

１  喷射混凝土（普通混凝土或钢纤维混凝土）衬砌； 

２  喷射混凝土与锚杆组合式衬砌； 

３  喷射混凝土、锚杆、钢筋网组合式衬砌； 

４  锚喷与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组合式衬砌。 

６．５．６  锚喷衬砌隧洞的允许流速不宜大于８ｍ?ｓ；锚喷衬砌的临时过水隧洞允许流

速不宜超过１２ｍ?ｓ。经论证超过上述规定流速的锚喷衬砌隧洞，应采取有效的防空蚀抗

冲磨措施。 

６．５．７  喷混凝土厚度，无钢筋网时宜为８０ｍｍ～２００ｍｍ，有钢筋网时宜为１０

０ｍｍ～２５０ｍｍ。 

６．５．８  喷混凝土的指标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混凝土标号不小于Ｒ２００； 

２  喷混凝土与围岩的粘结力，Ⅰ、Ⅱ类围岩不低于１．２ＭＰａ；Ⅲ类围岩不低于０．８

ＭＰａ； 

３  符合ＧＢ５００８６－２００１和ＳＤＪ５７—８５《水利水电工程锚喷支护施工



技术规范》的规定。 

６．５．９  承受内、外水压力作用的圆形隧洞，混凝土喷层中的应力可按ＧＢ５００８６

－２００１的规定计算，处于复杂地质条件下的非圆形隧洞，可用有限元法估算。 

６．５．１０  局部不稳定岩块可采用悬吊式砂浆锚杆加固。锚杆应按最优方向布置。锚入

稳定围岩的长度宜为４０～５０倍锚杆直径。锚杆直径可按ＧＢ５００８６－２００１规定

计算，但不宜小于１６ｍｍ。 

６．５．１１  整体稳定性较差的围岩宜采用系统锚杆。锚杆直径不宜小于１６ｍｍ，锚杆

长度应根据地质条件和隧洞开挖断面尺寸分析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锚杆宜垂直主结构面布置，若主结构面不明显时，可与洞周边轮廓线垂直布置； 

２  在岩面上锚杆宜呈菱形布置； 

３  锚杆间距不宜大于其长度的１?２，Ⅳ、Ⅴ类围岩中的锚杆间距宜为０．５ｍ～１．０

ｍ，并不得大于１．５ｍ。 

６．５．１２  钢筋网的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纵向钢筋直径宜为６ｍｍ～１０ｍｍ；环向钢筋直径宜为６ｍｍ～１２ｍｍ； 

２  网格间距宜为１５０ｍｍ～３００ｍｍ； 

３  喷射混凝土保护层厚度不宜小于５０ｍｍ； 

４  宜与锚杆焊接固定； 

５  交叉点应连接牢固，连接宜采用隔点相焊或隔点相绑的方法。 

６．５．１３  采用锚喷支护时，隧洞开挖方法及质量要求应符合本规范６．５．１的规定。

喷射混凝土后，洞壁相邻表面的起伏差应控制在１５０ｍｍ以内。 

６．５．１４  采用锚喷与混凝土或锚喷与钢筋混凝土组合式衬砌时，其设计应符合下列要

求： 

１  锚喷衬砌，可按ＧＢ５００８６－２００１的规定通过计算并结合工程类比确定设

计参数； 

２  锚喷衬砌如与临时支护结合时，宜紧接开挖面进行，并应进行施工期监测。必要时

还应根据监测成果修改设计参数； 

３  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衬砌宜适时施工。 

６．５．１５  采用钢纤维喷射混凝土应符合ＳＤＪ５７—８５的规定。 

６．５．１６  应做好喷射混凝土与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衬砌的接缝处理。 

６．５．１７  不衬砌隧洞及锚喷衬砌隧洞的进、出口、闸室前后均应采用混凝土或钢筋混



凝土衬砌。其长度应根据工程地质条件决定，但不宜小于２～３倍洞径（或洞宽）。 

６．５．１８  锚喷衬砌隧洞的设计和施工除满足本规范的规定外，尚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８

６－２００１和ＳＤＪ５７—８５的规定。 

 

６．６  埋藏式高压钢筋混凝土岔管设计 

 

６．６．１  埋藏式高压钢筋混凝土岔管设计应包括下列内容： 

１  岔管的布置、岔管尺寸和体型选择以及岔管的结构设计； 

２  围岩的应力分析、渗透稳定分析，必要时还需研究降低外水压力的排水措施； 

３  回填灌浆和固结灌浆设计以及围岩的其他加固措施设计； 

４  施工期围岩的监测设计和运行期岔管及围岩的安全监测设计。 

６．６．２  高压钢筋混凝土岔管宜布置在Ⅰ、Ⅱ类围岩地段。Ⅲ类围岩地段需经论证后方

可布置钢筋混凝土岔管。Ⅳ、Ⅴ类围岩地段不得布置钢筋混凝土岔管。 

钢筋混凝土岔管及其前后一定范围的洞段，必须满足最小覆盖厚度、水力劈裂、渗透稳

定的要求。施工中应进行地应力测验以及必要的围岩现场物理、力学测验。 

６．６．３  高压钢筋混凝土岔管的分岔型式、体型、尺寸应根据运行要求、水力学条件、

施工方法等进行综合分析论证后确定。分岔角宜为４５°～６０°，岔管体型应平顺过渡，

进行修圆，避免折线连接。 

６．６．４  高压钢筋混凝土岔管的结构设计和围岩的应力、应变分析，宜考虑下列原则，

通过计算分析并结合工程类比确定： 

１  岔管结构可按限裂设计，裂缝开展宽度应按ＳＤＪ２０－７８的规定执行； 

２  应进行岔管开裂后的渗流量估算； 

３  岔管结构设计时，对钢筋和混凝土的应力、应变可用有限元数值计算进行复核； 

４  根据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情况并参照类似工程对衬砌结构、围岩应力应变进行设计

计算时，尚应考虑下列因素： 

１）围岩的初始地应力（场），以及施工和运行期地应力（场）的重分布； 

２）地下水的分布以及施工和运行期渗流场的变化； 

３）地质勘测成果以及围岩的现场和实验室测试数据； 

４）防渗及排水设施对地下水的影响； 

５）固结灌浆对围岩物理力学参数及渗透性的影响。 



６．６．５  岔管的厚度不宜过大，应根据地质条件、内外水压力、洞径及施工条件，经结

构计算并结合工程类比确定。应力集中区（岔裆尖角和腰梁区），可采取修圆、修角、加强

配筋、局部加厚衬砌等措施。 

６．６．６  高压钢筋混凝土岔管的混凝土强度标号不宜低于Ｒ２５０。 

岔管部位及其前后一定范围的洞段必须作好回填灌浆。对围岩应进行固结灌浆。固结灌

浆和回填灌浆均应符合本规范９．１的要求，必要时宜进行专门的灌浆设计。 

６．６．７  高压钢筋混凝土岔管应进行施工期围岩和结构的监测设计，应根据监测成果进

行确认或调整、修改设计参数，并应进行与监测设计相结合的运行期安全监测设计。 

 

６．７  衬砌的分缝 

 

６．７．１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衬砌，在地质条件明显变化处和井、洞交汇处、进、出口

处或其他可能产生较大相对变位处，应设置永久缝，并采取相应的防渗措施。围岩地质条件

比较均一的洞身段，可只设置施工缝。 

６．７．２  沿洞线的浇筑分段长度，应根据浇筑能力和温度收缩等因素分析确定。浇筑分

段长度可采用６ｍ～１２ｍ。衬砌结构的环向缝不得错开。 

６．７．３  无防渗要求的无压隧洞，分布筋可不穿过衬砌环向施工缝，混凝土可不凿毛处

理，可不设止水。 

对有压隧洞和有防渗要求的无压隧洞，衬砌的环向施工缝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必要的接

缝处理措施。 

６．７．４  衬砌的纵向施工缝应设置在衬砌结构拉应力及剪应力均较小的部位，必须进行

凿毛处理。当施工需要先衬砌顶拱时，对拱底反缝缝面必须进行妥善处理。 

６．７．５  钢筋混凝土衬砌和钢板衬砌的连接段，应按水头大小决定搭接长度，最小不应

小于１．０ｍ。 

６．７．６  土洞的衬砌分缝及防渗止水见本规范８．２式规定。 

 

６．８  封堵体设计 

 

６．８．１  封堵体位置应根据围岩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已有的支护或衬砌情况、

相邻建筑物的布置及运行要求分析决定。 



６．８．２  封堵体的体型和长度应根据承受内水压力的大小、地质条件、施工方法、封堵

材料、运行要求，并考虑到施工工期，综合各种因素分析研究决定。 

６．８．３  等断面封堵体长度可按式（６．８．３）计算： 

Ｌ≥Ｐ/(［τ］Ａ)                           （６．８．３） 

式中Ｌ———封堵体长度，ｍ； 

Ｐ———封堵体迎水面承受的总水压，ＭＮ； 

［τ］———容许剪应力，取０．２ＭＰａ～０．３Ｍｐａ； 

Ａ———封堵体剪切面周长，ｍ。 

６．８．４  在封堵体设计和施工中应考虑温控措施。封堵混凝土可采用低热水泥、掺用粉

煤灰等，必要时可考虑采用微膨胀水泥。选用微膨胀水泥的封堵体，应进行微膨胀水泥的物

理力学试验、混凝土配比试验，根据试验成果研究封堵体的分层分块和回填及接缝灌浆问题。

采用微膨胀水泥的封堵体宜进行专门设计。采取了必要的温控措施后可不计温度应力。高地

温区封堵体的温度应力问题应进行专门研究。 

６．８．５  封堵体必须做好回填灌浆，必要时应进行二次回填灌浆。 

封堵体的回填灌浆和固结灌浆应符合本规范９．１和ＳＬ６２－９４《水工建筑物水泥

灌浆施工技术规范》的规定。 

 

 

 

 

 

 

 

 

 

 

 

 

 

 



７  不良地质洞段设计 
 

７．０．１不良地质洞段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与较大地质构造交叉，需采取特殊施工、支护措施才可保证围岩稳定的洞段； 

２  通过高地应力区出现岩爆的洞段； 

３  通过有害气体赋存区的洞段； 

４  通过喀斯特洞穴发育区或地下暗河的洞段； 

５  通过土层、沙层、流沙层、滑坡堆积层、塑性流变岩、高膨胀性岩层的洞段； 

６  位于高压力地下水或地表水强补给区，出现较大涌水的洞段。 

７．０．２  不良地质洞段的支护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根据地质预报（预测）或超前勘探成果，通过工程类比和必要的计算分析，进行支

护方案或开挖前的围岩加固设计。可能出现意外情况时，还应提出应急方案设计。 

２  根据施工过程中揭露出的地质情况和现场监测、测验（试验）数据，及时确认、调

整、修改支护参数或变更支护方案，控制围岩失稳的发生或扩大。 

３  及时分析一次支护的效果，根据围岩稳定情况，研究加强支护或多次支护的必要性，

以及衬砌施工的适宜时机。 

４  锚喷支护设计应按本规范６．５的规定进行，对其他支护型式的结构计算可采用结

构力学方法。 

７．０．３  不良地质洞段的衬砌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根据地质条件、衬砌前所采取的各种处理措施的效果、围岩变形（位移）的稳定情

况，通过工程类比和必要的计算分析，确定衬砌结构可能承担的外荷载； 

２  通过必要的物理力学指标测验和工程类比，确定设计所采用的围岩物理力学指标和

承担内水压力的能力； 

３  根据地质条件，并考虑便于施工，经技术经济比较选择有利于结构受力和围岩稳定

的隧洞横断面形状和衬砌结构型式； 

４  不良地质洞段的衬砌结构计算不考虑围岩承担内水压力时可用结构力学方法；考虑

围岩承担内水压力时，可用有限元方法，并通过工程类比确定。 

７．０．４  对预测（预报）可能出现围岩坍塌失稳的不良地质洞段，应严格按新奥法进行

施工，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进行专门的施工组织设计； 

２  提出明确的施工技术要求，包括爆破参数、进尺、程序、变形监测、现场测验、支

护工艺等； 

３  做好地下水的引排设计； 

４  根据信息反馈及时判定围岩的稳定情况，确定应采取的后续施工措施。 

７．０．５  有较大涌水的不良地质洞段，应根据地质情况、涌水来源、涌水量大小，按截

断水源、引排涌水、降低围岩透水性的原则，进行防止或控制涌水造成围岩失稳的工程措施

设计。设计内容应包括防止涌水或引排的措施、支护措施、施工监测、衬砌结构和安全监测。 

７．０．６  高地应力区出现岩爆的不良地质洞段，应根据地应力的大小、方向，围岩的结

构、岩性，岩爆发生的频度、强度和范围，研究洞段的走向、断面形状、开挖程序、支护方

式、预泄围岩应力等措施，防止岩爆发展，保证施工安全。 

岩爆地区第一次支护宜采用锚喷支护，并密切监测其支护效果。应在围岩变形（位移）

基本稳定后进行衬砌施工。 

７．０．７  通过有害气体赋存区的洞段，宜根据有害气体的来源、分布、连通情况，研究

隔离、封闭、引排等措施，控制和减少有害气体的影响。对较长或浓度超标的隧洞可设专门

的通风、换气设施。有害气体赋存区不宜用锚喷结构做永久衬砌结构。 

７．０．８  通过喀斯特区的隧洞，应根据溶洞的位置、分布、大小，溶洞的充填状况，围

岩（岩壁）的稳定状况及水量大小，按下列原则进行处理措施设计： 

１  对岩壁渗水滴水，溶洞中的流水（暗河），充填物中的地下水，宜根据水量大小、

类型和来源，采用“排”、“截”、“堵”、“防”相结合、以排为主的原则进行综合处理； 

２  对规模较小或未与隧洞连通的较小溶洞，可采取回填混凝土、回填灌浆、固结灌浆

等处理措施； 

３  对规模较大、充填物多、水量大的溶洞，可根据溶洞的位置和分布，采取设隔离体、

设支撑结构跨越、设专门基础、局部改线等处理措施。 

７．０．９  对通过流变岩层、高膨胀岩层的洞段，应根据地质勘探和试验成果，研究流变

岩的时效性和应力、应变关系，膨胀岩的膨胀率和膨胀压力，通过工程类比和必要的计算分

析，选择合适的支护措施、封闭断面方式和封闭时间，以及适宜的衬砌结构、衬砌时间。 

７．０．１０  对遇水易泥化、崩解、膨胀、软化的不良地质洞段，或在渗流作用下易于蚀

变、渗透变形（失稳）的较大断层、卸荷带、破碎带、节理（裂隙）密集带等不良地质洞段，

设计级别可提高一级（最高不超过１级），并应加强衬砌的防渗、止水措施，必要时进行专



门设计。 

７．０．１１  应根据地质条件和衬砌型式做好回填灌浆、固结灌浆设计，防水排水设计，

施工缝和结构缝的止水设计，以及与施工监测设计相结合的安全监测设计。 

 

 

 

 

 

 

 

 

 

 

 

 

 

 

 

 

 

 

 

 

 

 

 

 

 

 

 



８  土洞设计 

 
８．１  土洞支护与衬砌 

 

８．１．１  土洞设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１  较长隧洞宜进行常规法施工和盾构法施工的技术经济比较； 

２  土洞宜采用喷射混凝土（或锚杆喷射混凝土）与钢筋混凝土组合式衬砌； 

３  土洞横断面宜采用圆形或马蹄形，避免采用矩形、圆拱直墙形； 

４  土洞与岩洞衔接时，土洞的支护和衬砌应深入岩洞有足够长度，岩洞过渡段洞顶以

上的有效岩层厚度应不小于１倍洞径； 

５  土洞衬砌应采取防止内水外渗的可靠措施； 

６  应做好地表水和洞内施工用水的引排处理。 

８．１．２  作用在土洞衬砌结构上的围岩压力（荷载）应按下述原则确定： 

１  能形成塌落拱的土洞，可按松动介质平衡理论估算围岩压力。 

２  不能形成塌落拱的浅埋土洞，围岩压力宜按顶拱的上覆土体重力计算围岩压力，并

根据地形条件、施工所采取的稳定措施予以修正。 

３  不能形成塌落拱的深埋土洞，围岩压力宜作专门研究。 

４  膨胀土应考虑膨胀压力，其压力值可通过取样试验或现场测验成果研究确定。 

５  有地下水作用的洞段，应按土压和水压共同作用确定衬砌结构承受的荷载。位于高

外水压力的洞段，若采用一期支护后不能维持土体稳定，宜优先采取排水措施并采取适宜的

加强支护或加固土体的措施，减少衬砌结构承受的荷载。 

６  应考虑运行期由于内水外渗或其他原因使土的含水量增加而导致的土压力增大。 

８．１．３  土洞衬砌计算按以下原则进行： 

１  喷射混凝土（或锚喷）与钢筋混凝土组合衬砌计算时，钢筋混凝土衬砌可按承载结

构设计，可采用结构力学方法计算；锚喷支护可采用ＧＢ５００８６－２００１给出的方法

或有限元法估算，并结合工程类比和施工监测成果进行修正。 

２  土洞的喷射混凝土（或锚喷）衬砌，其周边允许相对收敛值及顶拱下沉允许值，应

根据地下水分布、土质条件和施工监测成果，经结构分析决定。无实测资料时可按ＳＤＪ５

７－８５的规定执行。 



３  钢筋混凝土衬砌计算时，可不计土体的联合作用，内水压力均由钢筋混凝土衬砌承

担。 

 

８．２  土洞衬砌分缝及防渗止水 

 

８．２．１  土洞衬砌分缝除满足本规范６．７的要求外，尚应符合本节８．２．２～８．２．５

的规定。 

８．２．２  土洞宜沿洞线每隔６ｍ～１２ｍ设一道环向变形缝，其底拱和边、顶拱的环向

缝不得错开。变形缝应采取可靠的防渗措施，宜采用明、暗两道止水。 

８．２．３  衬砌的纵向施工缝必须进行凿毛处理，并设止水。应采用先衬砌底拱，后衬砌

边、顶拱的施工顺序，不应设置反缝。 

８．２．４  土洞纵向施工缝与环向变形缝的止水应做成可靠的封闭式。 

８．２．５  对湿陷性黄土洞除满足８．２．４的要求外，尚应在土洞支护与衬砌之间或衬

砌结构内设置整体密封式柔性止水，其衬砌结构的混凝土抗渗标号不宜低于Ｓ８。 

湿陷性黄土洞段若与岩洞交界时，设柔性止水的土洞段除伸入岩洞的长度应符合本规范

８．１．１第４款的规定外，尚应在交界段设阻水防渗帷幕。 

 

 

 

 

 

 

 

 

 

 

 

 

 

 



９  隧洞灌浆、防渗和排水 

 
９．１  灌浆 

 

９．１．１  混凝土及钢筋混凝土衬砌的顶部（顶拱），必须进行回填灌浆。 

９．１．２  回填灌浆的范围、孔距、排距、灌浆压力及浆液浓度等，应根据隧洞的衬砌结

构型式、运行条件及施工方法等分析决定。回填灌浆的范围宜在顶部或顶拱中心角９０°～

１２０°以内，孔距和排距宜为２ｍ～６ｍ，灌浆压力应视混凝土衬砌厚度和配筋情况确定：

对混凝土衬砌可采用０．２ＭＰａ～０．３ＭＰａ；对钢筋混凝土衬砌可采用０．３ＭＰａ～

０．５ＭＰａ。灌浆孔应深入围岩５０ｍｍ以上。隧洞衬砌遇有围岩塌陷、溶洞、较大超挖

等情况时，应在该部位顶部（顶拱）预埋灌浆管及排气管，其数量和位置应根据现场情况确

定。 

９．１．３  土洞的回填灌浆宜采用低压灌浆。当支护与衬砌间设有柔性止水时，衬砌浇筑

时应预埋灌浆管，灌浆管不得损坏柔性止水和穿透支护。 

９．１．４  回填灌浆形成的水泥结石应满足设计要求。水泥结石的弹性模量、填充率、密

实度、透水性等设计指标，宜根据围岩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衬砌结构的性质、围岩

开挖成形情况以及隧洞的运行要求通过灌浆试验综合分析确定。 

９．１．５  围岩的固结灌浆应根据隧洞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衬砌型式、施工对围岩

的影响程度以及运行要求，通过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固结灌浆孔的排距宜采用２ｍ～４ｍ，每排不宜少于６孔，孔位宜作对称布置；灌浆深

度应根据围岩情况分析确定，可取０．５倍隧洞直径（或洞宽）；灌浆压力可采用１．０～

２．０倍内水压力。对有特殊要求的固结灌浆可通过工程类比和现场试验确定其各项参数。

高水头压力隧洞，固结灌浆压力宜小于１．５倍内水压力，并应小于围岩最小主应力。 

９．１．６  隧洞衬砌采用灌浆式预应力结构时，灌浆程序应遵循下列规定： 

１  对围岩进行固结灌浆； 

２  在围岩与衬砌间灌注高压水，直至两者完全脱开； 

３  在围岩与衬砌间进行高压灌浆。 

９．１．７  灌浆式预应力衬砌的灌浆参数，应根据设计要求通过现场试验确定。 

９．１．８  对于粘结后张式预应力衬砌，锚索张拉完毕应及时进行孔道灌浆和张拉槽回填。 



机械式预应力衬砌隧洞，应对衬砌与围岩间进行全断面接触灌浆。 

９．１．９  隧洞封堵体顶部必须进行回填灌浆，封堵体其他周边与围岩间以及由于各种原

因张开的缝隙均应做接触灌浆。封堵段围岩的固结灌浆，可根据围岩条件、作用水头大小以

及封堵体型式研究决定。 

封堵体的灌浆布置、灌浆压力、浆液浓度等灌浆参数，应根据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条件、

封堵体型式、封堵体工作条件以及施工方法分析决定。 

９．１．１０  灌浆材料应根据围岩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和隧洞的工作条件选定。当地下水

具有侵蚀性时，应采用抗侵蚀作用的水泥。 

 

９．２防渗和排水 

 

９．２．１ 应根据隧洞沿线的工程、水文地质条件和环保要求、隧洞衬砌的设计条件、运

行要求，通过技术经济比较决定隧洞（洞段）的防渗和排水设计。隧洞的防渗

和排水设计宜遵照“堵”、“截”、“排”的原则，选择单独或综合处理措施。 

９．２．２  在无压洞中，宜在水面以上设置排水孔。排水孔的间距、排距、孔深应根据地

质条件分析决定。排水孔的间距、排距可采用２ｍ～４ｍ，孔深可深入岩石２ｍ～４ｍ，应

保证底板和侧墙的抗浮稳定。 

９．２．３  由外水压力控制的有压隧洞，宜研究设置合适的排水措施，减低外水压力强度。 

９．２．４  水工隧洞的下列部位应采取保证围岩及山坡的渗透稳定的有效防渗措施： 

１  有压隧洞的出口； 

２  不良地质洞段及Ⅳ、Ⅴ类围岩洞段； 

３  局部不满足３．１．７所规定的覆盖厚度要求的洞段。 

９．２．５  高压隧洞钢筋混凝土衬砌与钢板衬护的连接段，应在钢筋混凝土衬砌的末端设

置环状防渗帷幕，并应在衬护钢板的首端设止水环。 

９．２．６  隧洞洞口边坡及其周围，应根据地形、地质条件设截水沟及排水孔，形成可靠

的排水系统。洞口边坡应采取防止地面径流冲蚀破坏的措施。 

 

 

 

 



１０隧洞安全监测 
 

１０．０．１  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水工隧洞，宜在有代表性的洞段设置原型安全监测： 

１  １级水工隧洞； 

２  大洞径、高水头、高流速的水工隧洞； 

３  不良地质洞段； 

４  土洞； 

５  采用新技术的洞段。 

１０．０．２  隧洞安全监测分洞内监测和洞外监测，其监测内容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洞内监测主要监测洞内流态和建筑物及围岩的工作状态，包括水力学和结构力学内

容； 

２  洞外监测主要监测沿洞线的洞外工作状态，包括进、出口建筑物、地表及山坡的变

化； 

３  具体监测项目应根据隧洞用途和围岩条件决定。 

１０．０．３  土洞的监测内容除常规监测项目外，尚应满足下列监测要求： 

１  应加强支护的施工监测和施工时的地表监测； 

２  洞口应设置与施工监测相结合的位移安全监测点，监测地面下沉及边坡稳定情况； 

３  浅埋土洞及稳定性较差（或极差）洞段，施工时应进行沿洞线（洞段）的地表下沉

量量测； 

４  湿陷性黄土洞段，应进行渗漏安全监测； 

５对湿陷性黄土、膨胀土、软粘土洞段中的混凝土（或钢筋混凝土）衬砌，应设永久性

安全监测断面，并进行放空时的断面收敛量测。 

１０．０．４  不良地质洞段应进行施工监测设计，并及时收集监测信息、成果，研究分析

监测数据。 

 

 

 

 

 



１１  隧洞运行和维修 
 

１１．０．１  设计单位应根据工程运用要求，结合自然条件、建筑物设计条件和试验（测

试）研究资料，提出水工隧洞的运行、检修要求。 

１１．０．２  拟定运行要求时，应使隧洞能定时放空，便于检修，并应作出放空与充水设

计。 

１１．０．３  设计应根据工程管理和维修要求，设置必要的设施和标志。 

 

 

 

 

 

 

 

 

 

 

 

 

 

 

 

 

 

 

 

 

 

 



附录Ａ  高流速防空蚀设计 

 
Ａ．０．１  空蚀可能性的判别应符合以下规定： 

高流速水工隧洞设计时，应使水流空化数σ大于初生空化数σｉ。技施设计阶段高流速

水工隧洞重要部位的σｉ值应通过试验测定。各类不经常使用的水工隧洞（除导流洞门槽外）

以及易于检修的洞身段可采用σ≥０．８５σｉ。 

高流速水工隧洞应按下式进行沿程水流空化数计算： 

2
0

0

2
1 νρ

ρ
ω

Va PPP −+
=                  （Ａ．０．１－１） 

)90033.10( ∇−= ωγaP             （Ａ．０．１－２） 

g
ω

ω
γ

ρ =                        （Ａ．０．１－３） 

式中Ｐ０———计算断面处的时均动水压力，ｋＰａ；当水流流速大于３０ｍ/ｓ时，应计脉

动压力的影响； 

Ｐａ———计算断面处的大气压力，ｋＰａ，对不同高程按式（Ａ．０．１－２）估算： 

γω———水的重度，ｋＮ/ｍ３； 

　  ∇———海平面以上高度，ｍ； 

Ｐｖ———水的汽化压力，ｋＰａ，按表Ａ．０．１采用； 

ρω———水的密度，ｋＮ； 

ｇ———重力加速度，ｍ/ｓ２
； 

υ０———计算断面处的水的流速，ｍ/ｓ，可按实测流速分布图取断面平均流速。 

 

Ａ．０．２  过流表面的不平整度控制和处理要求应根据水流空化数的大小确定，见表

Ａ．０．２。 



 

Ａ．０．３  水工隧洞及出口消能防冲建筑物水流空化数小于０．３０时，应按下列原则设

置掺气减蚀设施： 

１  选用合理的掺气型式，并进行大比尺模型试验论证； 

２  近壁层掺气浓度应大于４％； 

３  掺气保护长度根据泄水曲线型式和掺气结构型式确定，曲线段可采用７０ｍ～１０

０ｍ，直线段可采用１００ｍ～１５０ｍ，对长泄水道应考虑设置多级掺气减蚀设施。 

Ａ．０．４  Ⅰ、Ⅱ级泄水建筑物高流速区应进行原型空化空蚀监测设计。 

 

 

 

 

 

 

 

 

 

 

 

 

 



附录Ｂ  圆形有压隧洞衬砌结构计算 

（弹性力学方法） 

 
Ｂ．０．１  本附录仅适用于以内水压力为主要荷载，围岩为Ⅰ、Ⅱ类直径小于或等于６ｍ

的圆形有压隧洞。计算中所用“结构最小配筋率”按ＳＤＪ２０－７８的规定采用。 

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的衬砌结构不作为有严格防渗要求的结构，本附录只列出允许出现

裂缝的钢筋混凝土衬砌的计算公式。 

在计算中衬砌厚度应按构造要求确定。必须进行衬砌的裂缝开展宽度计算时，其计算方

法见ＳＤＪ２０－７８。 

Ｂ．０．２双层钢筋混凝土衬砌设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可采用对称配筋。钢筋面积按式（Ｂ．０．２－１）计算，但不得小于最小配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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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ｒｉ———隧洞衬砌内半径，ｍ； 

ｒ０———隧洞衬砌外半径，ｍ； 

ｐ———均匀内水压力，ｋＰａ； 

ｋ０———围岩的单位弹性抗力系数，ｋＮ?ｍ３； 

Ｅｇ———钢筋的弹性模量，ｋＰａ； 

［σｇ］———钢筋的允许应力，ｋＰａ； 

ｆｉ———单位长度（ｍ）内圈钢筋的断面面积，ｍ２； 

ｆ０———单位长度（ｍ）外圈钢筋的断面面积，ｍ２； 

ｍ———系数。 

２  内、外圈钢筋应力校核按式（Ｂ．０．２－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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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式中 

σｇｉ———衬砌内圈的钢筋应力，ｋＰａ； 

σｇ０———衬砌外圈的钢筋应力，ｋＰａ； 

Ｋ———钢筋混凝土结构强度安全系数； 

Ｅｈ———混凝土的弹性模量，ｋＰａ； 

Ｒｇ———钢筋受拉设计强度，ｋＰａ。 

Ｂ．０．３  单层钢筋混凝土衬砌设计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钢筋面积可按式（Ｂ．０．３－１）计算，但不得小于衬砌结构的最小配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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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钢筋应力校核按式（Ｂ．０．３－２）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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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式中符号意义同Ｂ．０．２。 

 

 

 

 

 

 

 

 



附录Ｃ  灌浆式预应力衬砌的结构计算 

 
Ｃ．１  设计原则及强度条件 

 

Ｃ．１．１  灌浆式预应力衬砌结构的设计应遵守下列规定： 

１ 混凝土衬砌结构应按不允许出现裂缝设计； 

２  衬砌结构设计中可不计混凝土干缩和湿涨影响； 

３ 衬砌计算时可不计衬砌结构的自重； 

４ 衬砌结构的厚度，一般可取隧洞内径的１?２～１?１８，洞径小时取大值，洞径大

时取小值，衬砌结构愈薄，预应力效果愈显著； 

５ 衬砌结构强度计算应计及不利荷载组合，并应切向应力迭加。 

Ｃ．１．２  灌浆式预应力衬砌结构的强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当不计围岩温度影响时，衬砌结构应在受压状态下工作， 

应满足式（Ｃ．１．２－１）要求： 

σｔｐ＋σｔｑ≤０                        （Ｃ．１．２－１） 

式中σｔｐ———内水压力使衬砌结构产生的切向拉应力，ｋＰａ； 

σｔｑ———灌浆压力使衬砌结构产生的切向压应力，ｋＰａ。 

２  当计入围岩温度影响后，衬砌结构允许有不大于混凝土许可抗拉强度的拉应力，应

满足式（Ｃ．１．２－２）： 

σｔｐ＋σｔｑ＋σｔｔ≤ＲｌＫ          （Ｃ．１．２－２） 

式中Ｒｌ———混凝土抗拉设计强度，ｋＰａ； 

Ｋ———混凝土达到极限抗拉强度时的安全系数，Ｋ按表６．３．３取值； 

σｔｔ———围岩温降使衬砌结构产生的切向拉应力，ｋＰａ。 

３  通过高压灌浆使衬砌结构得到的预压应力应计及灌浆时的压力损失和混凝土的徐

变、灌浆浆液结石收缩、围岩的流变等因素引起的压应力降低； 

４  灌浆过程中衬砌结构的内缘切向压应力应小于混凝土轴心抗压设计强度的０．８

倍，如式（Ｃ．１．２－３）所示：σ 

ｔｑ＜０．８Ｒａ                 （Ｃ．１．２－３） 

式中Ｒａ———混凝土轴心抗压设计强度，ｋＰａ； 



Ｃ．２灌浆式预应力衬砌结构切向应力计算 

 

Ｃ．２．１灌浆压力作用下产生的切向应力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衬砌结构计算点切向应力按式（Ｃ．２．１－１）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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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ｒ———衬砌结构计算点半径，ｍ； 

ｑ０———有效灌浆压力，ｋＰａ； 

ｒ０———衬砌结构外半径，ｍ； 

ｒｉ———衬砌结构内半径，ｍ。 

２  对衬砌结构内缘，切向应力按式（Ｃ．２．１－２）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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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２．２  内水压力作用下衬砌内缘切向拉应力应按式（Ｃ．２．２）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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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Ａ———弹性特征因素； 

Ｐ———设计内水压力（考虑外水压力迭加），ｋＰａ； 

Ｅｃ———混凝土弹性模量，ｋＰａ； 

μｃ———混凝土泊松比； 

ｋ０———围岩单位弹性抗力系数，ｋＮ/ｍ３
。 

Ｃ．２．３  有效灌浆压力的降低值应按式（Ｃ．２．３）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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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Ｅｒ———围岩的弹性模量，ｋＰａ； 



μｒ———围岩泊松比； 

［Δｒ０］———温降时衬砌与围岩的总变位，ｍ。 

Ｃ．２．４  衬砌内缘切向温度应力值应按式（Ｃ．２．４）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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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Ｃ２．４］ 

式中Δｒｒ０———围岩受到温度下降后，开挖面半径增加值，ｍ； 

Δｒｃ０———温度降低使衬砌外半径减少值，ｍ； 

αｃ———混凝土的线膨胀系数，１℃； 

ΔＴ———混凝土衬砌计算温差，℃。 

αｒ———围岩的线膨胀系数，１℃； 

Ｔｒ———半径为Ｒ处常年不变的岩石温度，℃； 

ｔ０———衬砌外缘温度，℃； 

Ｒ———围岩的温降半径，ｍ。 

Ｃ———围岩的导热系数，Ｗ/（ｍ·ｋ）； 

τ———年内最低温度持续时间，ｈ； 

β———围岩的单位体积比热，Ｊ/（ｍ
３
·ｋ）。 



 
 

 

 

 

 

 

 

 

 

 

 

 

 

 

 

 

 

 

 

 

 

 



附录Ｄ  混凝土衬砌裂缝及其防止措施 

 
Ｄ．０．１  防止裂缝的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１  加强混凝土衬砌施工期的养护工作，拆模时间不宜过早，减少温度突变影响，必要

时控制混凝土的入仓温度。 

２  选择合理的混凝土配合比和原材料，宜使用早期强度较高、析水率和干缩较小及水

化热较低的水泥。合理降低混凝土的塌落度，正确使用外加剂和掺合料。 

３  钢筋混凝土的配筋，应结合施工条件，宜采用细筋。 

４  合理分缝分块，环向缝应在同一平面内，避免错缝浇筑。 

５  同一浇筑块要均匀连续，加强震捣，防止产生冷缝。 

６  地下水丰富地段，混凝土浇筑前应采取妥善的排水或封堵措施。 

７  隧洞衬砌浇筑程序应先衬砌底拱，后衬砌边、顶拱，否则对反缝缝面必须进行妥善

处理。 

８  对开挖出现大超挖或塌方部位应妥善处理，避免出现衬砌应力集中，薄弱处应进行

应力复核，采取必要的工程措施。 

９  衬砌与开挖掌子面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１０  在寒冷地区施工，洞口采取保温措施。 

Ｄ．０．２  当隧洞衬砌产生裂缝和渗漏时，应先查明产生裂缝的原因，再决定处理措施。 

处理方法，可采用水泥灌浆或加钢筋网喷浆。有防渗要求时，可选用磨细水泥灌浆、化学灌

浆、环氧树脂合成物填塞裂缝或低温环氧砂浆填充裂缝等措施。 

Ｄ．０．３  应不断总结工程实践经验，对防止混凝土衬砌产生裂缝的设计方法、措施和处

理方案进一步完善和提高。 

 

本规范用词和用语说明 
 

为便于执行本标准，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表示有选择，在一 

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本标准用语说明如下： 

标准条文中，“条”、“款”之间承上启下的连接用语写法，采用“符合下列规定”、“遵

守下列规定”或“符合下列要求”等。 

在标准条文中引用本标准中的其他表、公式时，采用“按本标准表×．×．×的规定取

值”或“按本标准公式（×．×．×）计算”等典型用语。 

相关标准应采用“……，除应符合本标准（规范或规程）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

标准的规定”典型用语。 

 


